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６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６

，

３６８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０２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股份锁定承诺；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下称

＂

片仔癀集团

＂

，现已改制为漳州市九龙江

建设有限公司）承诺：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取得漳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公司向

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在前款规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六

十个月禁售期满后的十二个月内，若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其出售价格

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复牌后五个交易日收盘价算术平均值的

１２０％

。

截止目前，公司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锁定，未上市交

易；也未与任何人签署任何转让协议，该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 公司已收到漳龙实业有限公

司同意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７６３６．８

万股股改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的函。

（

２

）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下称

＂

漳州国投

＂

）承诺：在法定禁售期满后，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在

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在法定禁售期满后的十二个月内，若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 其出售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复牌后五个交易日收盘价

算术平均值的

１２０％

。

截至目前， 该公司在法定禁受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共计出售

３５１．５

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１％

。 按承诺履行。

（

３

） 福建省药材公司（下称

＂

福建省药材

＂

）承诺：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经查，该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

（

４

） 片仔癀（漳州）医药有限公司（下称

＂

片仔癀医药

＂

）承诺：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经查，该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

２

、 利润分配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片仔癀集团承诺： 其将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同公

司进行现金分红，每年现金分红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６０％

。

经统计，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每股派发红利（均含税）分别为

０．４０

元、

０．５０

元、

０．５５

元；

分别占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７７．７２％

、

８１．７１％

、

６０．７３％

，严格履行了承诺。

３

、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将积极支持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

经查，因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制定的管理层激励计划未能得到

实施。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股东持股无变化。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截至目前，未发生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１

、未发现上述股东发生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

３

、上述股东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符合相关规定；

４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上述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

市流通资格。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６

，

３６８

，

０００

股；

（二）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三）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漳州市九龙江

建设有限公司

７６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５４．５５ ７６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０

合计

－ ７６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５４．５５ ７６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公司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漳州国投持有的第一次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流通

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片仔癀医药持有的

１

，

７７６

，

０００

股、 福建省药材持有的

１

，

７７６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市流通。公司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漳州国投持有的第二次有限售条

件（仅限股改形成）流通股

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市流通。 本次限售流通股

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限售流通股的上市流通。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股份总额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1

、国家持有股份

76,368,000 -76,368,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6,368,000 -76,368,000 0

A

股

63,632,000 76,368,000 140,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3,632,000 76,368,000 140,000,000

九、 备查文件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２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８８

，

６７６

，

１１１．１９ ３４９

，

４８２

，

８５０．６５ １１．２１％

营业利润

１２６

，

５２２

，

３３４．７３ １１１

，

９７３

，

４６２．５２ １２．９９％

利润总额

１３６

，

０５１

，

３６７．８４ １３１

，

２５１

，

７６８．１１ ３．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２

，

０１４

，

６３３．９７ １０８

，

３９９

，

５９９．７７ 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３ ０．２２ 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０３％ １３．６２％ －１．５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０４０

，

７１９

，

０１７．０１ １

，

０８６

，

９１５

，

７９３．２６ －４．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６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０２ ８９９

，

６３２

，

７７７．０５ －３．９６％

股本

４９２

，

２７７

，

５００．００ ４９２

，

２７７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７６ １．８３ －３．８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健发展，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１１．２１％

和

１２．９９％

。由于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９４７．０４

万元，小于去年同期所获得的

１

，

９２２．５２

万元，故本期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增长慢于营业利润增长，分别为

３．６６％

和

３．３３％

。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质量稳步提升，现金流量稳定。由于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

期末，公司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及每股净资产小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变

动幅度为

０－３０％

。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不适用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６０

，

０５０

，

２３６．３１ ２０８

，

６９７

，

１８１．１２ ７２．５２％

营业利润

８１

，

８１１

，

９３１．７３ ４４

，

０３６

，

６１４．８３ ８５．７８％

利润总额

８１

，

８０２

，

７２７．６８ ４６

，

８７１

，

４１１．４１ ７４．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

，

５７６

，

７５４．８３ ３９

，

９９２

，

８９０．４７ ６６．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６ ０．１８ ４４．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６０％ ９．４４％ －１．８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１５９

，

０６２

，

１８９．０９ １

，

０１４

，

１５９

，

４２１．７２ １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８２

，

９２８

，

９２６．１７ ８５５

，

１３０

，

４４２．８４ ３．２５％

股本

２５８

，

５２１

，

８１０．００ ２５８

，

５２１

，

８１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４２ ３．３１ ３．３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明确经营目标，突出任务重点，稳步推进各项经营预算，积极开拓市场，在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

制定有效的成本控制体系，改善经营管理效率，经营业绩稳步增长，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６０

，

０５０

，

２３６．３１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２．５２％

；营业利润

８１

，

８１１

，

９３１．７３

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８５．７８％

；利润总额

８１

，

８０２

，

７２７．６８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４．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６６

，

５７６

，

７５４．８３

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６６．４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１

半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５０％

—

８０％

之间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森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魏彬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国平先生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杨畅生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１２

，

４２９．４４ １４２

，

５０８．０５ ４９．０６

营业利润

３０

，

１３７．６１ ２４

，

４４０．５０ ２３．３１

利润总额

３０

，

５３８．９９ ２３

，

９８５．３０ ２７．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４７３．０５ １６

，

０６０．０１ ２７．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９ ０．６１ １３．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９１％ １１．９１％

下降

４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４５９

，

１０１．９１ ４４６

，

９４９．７４ ２．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５６

，

４４５．７９ ２５１

，

２０２．３１ ２．０９

股 本

２９

，

７３６．８７ ２９

，

７３６．８７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８．６２ ８．４５ ２．０１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与去年同期相比，营业总收入增长了

４９．０６％

，

增长幅度超过了

３０％

，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稳步增长。 同时，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依托

市场成长，通过紧紧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以结构调整为核心、转型升级为动力，

不断完善产品体系，使得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公司利润增长幅度小于收入增长幅度的主要原因是：（

１

）报告期内，整个市场竞争不断

加剧，导致公司产品整体毛利率有所下降；（

２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成本上升，如主要原材料

价格、水、电、劳动力成本等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从目前来看，上升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４５９

，

１０１．９１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２．７２％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５６

，

４４５．７９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２．０９％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８．６２

元，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２．０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增长变动幅度为：

２０％～４０％

”，本次业绩快报

披露的业绩与前期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电投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中电投伊南

３×２０

亿

Ｎｍ

３

／ａ

煤制天然气项目一期

２０

亿

Ｎｍ

３

／ａ

工程

总体院及气化基础设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中电投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新疆公司”）在

北京市正式签订了中电投伊南

３×２０

亿

Ｎｍ３／ａ

煤制天然气项目一期

２０

亿

Ｎｍ３／ａ

工程总体院

及气化基础设计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

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 本合同中关于气化装置基础设计的工期为

９

个月，关于作为总体院

承担总体协调和管理服务的工期为

３６

个月。

３

、合同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项目煤气化部分，采用西门子

ＧＳＰ

干粉煤气化软件包、基础设计以及关键设备，本公

司不存在技术及设计能力的风险。 本合同存在着不可抗力等风险。

二、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中电投新疆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张生元先生，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

亿元，注册地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６６

号。

中电投新疆公司负责管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在新疆的资产和股权， 主要从事发电

项目、煤炭开采、煤化工产业及相关综合配套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中电投新

疆公司全力打造产业优势突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大型综合能源企业，呈现

结构优、效益好、速度快、后劲强的良好发展态势，具备了对该项目的履约能力。

本公司与中电投新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中电投新疆公

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

生效。 合同约定，中电投新疆公司委托本公司承担中电投伊南

３×２０

亿

Ｎｍ３／ａ

煤制天然气项

目一期

２０

亿

Ｎｍ３／ａ

工程总体院及气化装置基础设计，工作范围包括全厂总体设计、气化装

置的基础设计和作为总体院承担的总体协调工作等服务，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１５

万元，由

中电投新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关于气化装置基础设计

的工期为

９

个月，关于作为总体院承担总体协调和管理服务的工期为

３６

个月，工程建设地

点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合同约定了双方责任，中电投新疆公司应按合同规定提

供设计基础资料及文件，支付设计费和服务费；本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进度、质量交付设计

文件，履行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 合同并规定了双方的保密义务。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１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８１％

，本合同

的履行对本公司以后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影响。 煤制天然气是现代煤化工代表产品

之一，符合国家能源多元化战略及新疆煤炭资源转化特点，具有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及资源

密集的特色，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本公司作为总体院承担项目设计的总体协调、管理服务，

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对特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水平， 有利于提升本公司在煤制天然气等

现代煤化工建设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本公司与中电投新疆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与中电投新疆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本公司与中电投新疆公司签订的中电投伊南

３×２０

亿

Ｎｍ

３

／ａ

煤制天然气项

目一期

２０

亿

Ｎｍ

３

／ａ

工程总体院及气化基础设计合同。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类别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主营业务为化工、石油化工、市政、环境治理、建筑工程的咨询、设计、监理和工程总承

包等。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规定，公司原行业类别为“

Ｋ

社会服务业”。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或

分产品情况如下：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万元） 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

）

工程总承包收入

１６７４８６．２８ ９１．２３

工程设计咨询收入

１６０９７．７３ ８．７７

合计

１８３５８４．０１ １００．００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工程总承包业务，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的规定，公司行业类别应由“

Ｋ

社会服务业”变更为“

Ｅ

建筑业———

Ｅ０１

土木工程建筑

业”。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行业类别为“

Ｅ

建筑业———

Ｅ０１

土木工程建筑业”。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８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

元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

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通讯地址： 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邮编：

６５００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５３

。

２．

投票简称：盐化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盐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

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本次股东大会只有一项议案需表决，故未设置“总议案”。

（

５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

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

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

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

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表

３

：激活校验码一览表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申报成功后在半日后“服务密码”即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邹吉虎

地址：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２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

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议案》

注：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

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

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

己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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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1-26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1

年

7

月

27

日通过）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

30

在公司管理中心六楼会议室召开。 大会由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 出席股东和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数

150,343,0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5%

，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滕百欣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43,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2

）审议刘小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43,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3

）审议增补裴蓉女士为公司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43,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4

）审议增补汪思洋先生为公司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43,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5

）审议屠国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43,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6

）审议增补丁国英女士为公司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43,0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伍志旭律师、李泽春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等发表见证意见，其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7

日

裴蓉女士简历：

裴蓉，女，

1971

年

4

月出生，国家会计学院会计硕士毕业。

1992

年起参加工作，任杭州

侨兴织带机厂财务科副科长，

1994

年

7

月进入华立集团工作，历任财务总监、审计室主任、

审计部部长至今，

2011

年

7

月起任营运总监。先后担任华立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华立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华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华立信息产业集团董事、华立地产集团

董事、华策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华立医药集团董事、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长。

汪思洋先生简历：

汪思洋，男，

1987

年

2

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化工程和自动化本科毕业。

2010

年

1

月参加工作，

2011

年

6

月担任华立集团总部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丁国英女士简历：

丁国英，

1989

年

-2003

年在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历任行政专员、 统计主

管、行政部副经理、经理。

2003-2004

年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副经理。

2004-

2007

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经理。

2007

年至今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人事部副部长、部长、行政总监。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

2011-012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情：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长沙君逸康年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谭应求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5142524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0.33%

。

2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均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了《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1425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李德文 田云峰

3

、 结论性意见：

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李德文律师、田云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我国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称

"

电气集团

"

）通知，电气集团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首次增持本公司

1,400,000

股

A

股股份。 电气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20

日首次增持本公司

H

股，截至

2011

年

7

月

27

日，累计

增持本公司

H

股股份合计

30,258,000

股。在上述增持期间，电气集团未减持其所持的本公司

H

股股份。

截止

2011

年

7

月

27

日，电气集团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7,410,488,498

股，占本公司已发

行总股本

57.79%

；电气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股份

30,258,000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0.23%

；电气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58.02%

。

电气集团增持计划：自首次增持本公司

H

股之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本公司

A

股或

H

股股份， 累计增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

（含上述已增持之本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 电气集团同时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7

日


